
 3,771,425

 694,582

 495,352

 479,215

 286,055

 454,969

 54,095

 349,124

 71,550

 75,355

 177,291

 74,512

 76,830

 65,252

 128,824

 42,306

 56,472

 10,667

 59,552

 59,770

 41,771

 16,177

 1,704

 2,603,629,913

 485,226,902

 346,612,722

 332,726,630

 198,849,429

 307,649,479

 36,638,925

 245,376,024

 49,417,925

 51,116,817

 120,041,262

 51,010,265

 51,240,317

 44,535,919

 86,612,302

 26,857,344

 37,672,400

 7,149,022

 41,045,663

 41,952,608

 29,101,057

 11,572,886

 1,224,01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03,629,913

 485,226,902

 346,612,722

 332,726,630

 198,849,429

 307,649,479

 36,638,925

 245,376,024

 49,417,925

 51,116,817

 120,041,262

 51,010,265

 51,240,317

 44,535,919

 86,612,302

 26,857,344

 37,672,400

 7,149,022

 41,045,663

 41,952,608

 29,101,057

 11,572,886

 1,224,015

 總　　　　　計

 　新　 北　 市

 　臺　 北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宜　 蘭　 縣

 　桃　 園　 縣

 　新　 竹　 縣

 　苗　 栗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林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臺　 東　 縣

 　花　 蓮　 縣

 　澎　 湖　 縣

 　基　 隆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金　 門　 縣

 　連　 江　 縣

 中華民國102年 7月

 本局國民年金業務處。

     3.保險費率自102年1月1日起由7％調整為7.5％。
       故本月份本表應計保險費為被保險人應負擔部分，無政府應負擔部分。
     2.100年7月1日修正生效國民年金法第13條第6項規定，各級政府應負擔之保險費，於每年5月底及11月底，依被保險人前6個月繳費情形計收，並溯自97年10月1日施行。
 註：1.本表被保險人數係指當月納保人數，地區別依被保險人戶籍所在縣市統計。

 中華民國102年10月14日

 國民年金被保險人數及應計保險費－按地區別分

 單位：人、新臺幣元

 應　　　　計　　　　保　　　　險　　　　費

 地　區　別 被保險人數  政　　　府　　　補　　　助
 合　　計 被保險人

 小　　計 中 央 政 府 地 方 政 府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 編製


